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书 

的风险提示公告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青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亨达股份”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公司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8]2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18]1号）。主要内容摘要

如下：  

一、亨达股份涉嫌违法的事实 

（一）涉嫌违规事实： 

1、亨达股份存在虚假陈述以及未按规定披露信息行为 

（1）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亨达股份虚假记载专

卖店收入3亿元，其中2014年虚增收入0.99亿元；2015年虚增收入1.50

亿元；2016年上半年虚增收入0.51亿元。 

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单存礼虚构亨达鞋业（亨

达股份子公司）收款收据和现金交款单，交由江志强计入亨达鞋业主

营业务收入（借：现金，贷：主营业务收入），然后做账将现金科目

转让银行存款科目（借：银行存款，贷：现金），经核查公司全部财

务记账凭证，相关收款上未列明销售明细，财务部门未收到现金，也

没有相应现金存入银行，相关销售系虚构。 

（2）截至2016年6月30日，亨达股份虚假记载银行存款余额4.89



亿元。 

2014年年初，亨达股份即虚增银行存款3.10亿元，并且在2014

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之间，单存礼采用虚构现金交款单的方式，

虚构现金存款交由财务部门记账，而实际银行存款并未增加。 

（3）亨达股份未如实披露短期借款。 

2014年至2016年上半年亨达股份未如实披露银行借款金额，其中

2014年年末余额少披露2.35亿元，2015年年末余额少披露3.98亿元，

2016年上半年余额少披露3.26亿元。 

2、王吉万、单存礼、单玉香存在股权司法冻结未及时披露行为 

（1）根据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民事裁

定书》（（2016）鲁0212财保35号）和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

年11月16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6）沪0115民初51001号之

一），单存礼（冻结股份7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16%）、单玉香（冻

结股份9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8.71%）持有的亨达股份股权被司法冻

结，但上述人员均未通知公司进行公告，直至主办券商督促后，于2017

年1月17日发布了《股权司法冻结公告》和《关于补发股权司法冻结

的声明公告》。 

（2）根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5月20日出具的《民事裁定

书》（（2017）鲁02民初721），公司司法冻结9,459,572股（其中王

吉万被司法冻结7,108,354股，占公司总股本6.6%；单玉香被司法冻

结2,351,218股，占公司总股本2.18%），占公司总股本8.78%。但上

述人员均未通知公司进行公告，直至主办券商督促后，于2017年10



月20日发布了《股权司法冻结公告》和《关于补发股权司法冻结的声

明公告》。 

3、亨达股份董事、监事审议2014年年报、2015年年报及2016年

半年报并签字确认。 

在审议亨达股份2014年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董事有：

王吉万、单存礼、单玉香、王国昌、刘泽顺、江志强、王忠明、刘晓

龙；在监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监事有：王芸芸、白清明、江亭河。 

在审议亨达股份2015年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董事有：

王吉万、单存礼、单玉香、王国昌、刘泽顺、杨志远、江志强、王忠

明、刘晓龙；在监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监事有：戴相明、江亭河、

白清明。 

在审议亨达股份2016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董事

有：王吉万、单存礼、单玉香、王国昌、刘泽顺、杨志远、江志强、

王忠明、刘晓龙；在监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监事有：戴相明、江亭

河、白清明。 

综上，单存礼作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负责亨达股份日常生

产经营管理工作，其组织实施了信息披露虚假记载行为，是亨达股份

虚假信息披露事项的主要组织人员；王吉万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

代表亨达股份，同时又担任董事长，应对亨达股份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江志强作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

秘、财务负责人，知悉亨达股份信息披露虚假记载行为，并按照单存

礼提供的收款收据制作财务账簿，是亨达股份虚假信息披露事项的具



体执行人员；单玉香作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负责亨达股份国内销

售业务，同时担任亨达鞋业公司的总经理，对亨达股份虚假信息披露

事项存在失职行为，上述4人应认定为亨达股份信息披露虚假记载行

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刘泽顺、王国昌、王忠明、刘晓龙、王芸芸、杨志远、戴相明、

白清明、江亭河作为在亨达股份定期报告上签字确认的董事、监事，

应对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是亨达股份信息披露

虚假记载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对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复核情况 

杨志远向本局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如下：第一，其本人主观

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恶意；第二，其本人并不从亨达股份领取薪水；第

三，其本人在定期报告签字前分析审计报告、对管理层质询、及时参

加董事会、对公司日常财务信息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问询，并且不定期

出差至公司了解公司生产销售及库存情况已经充分履行职责；第四，

其签字属于相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第五，其本人积极配合调

查取证，提出对其不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经复核，针对上述申辩意见，本局认为，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应

当真实、准确、完整，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

对公司依法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杨志远作为公

司董事，应当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已经

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应当积极问询，提出质疑，

提供建议。亨达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表现为财务数据造假，虚假的财务



数据一般会对应异常的公司经营活动，在正常履职的情况下，公司董

事不应对异常的经营活动毫无察觉。另相信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未

从亨达股份领取薪水等不构成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杨志远提

供的其作为亨达股份董事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材料，主要为公司部

分相关报表及其索要过程，不足以证明其已充分履行分析、问询及质

询职责，故其勤勉尽责履职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综上，鉴于相关当

事人未就事先告知有关其违法行为的认定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而且

本局对于当事人的处罚已经充分考虑了其职务岗位、参与程度、知悉

情况以及专业背景等因素，故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证监会拟对亨达股份采取的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局

决定： 

对亨达股份勒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60万元； 

对单存礼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0万元； 

对王吉万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0万元； 

对江志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20万元； 

对单玉香给予警告，并处罚款20万元； 

对王国昌、刘泽顺、王忠明、刘晓龙、江亭河、白清明分别给予

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对杨志远、戴相明分别给予警告，并处罚款4万元； 

对王芸芸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万元。 



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

会令第115号）第五条之规定，决定对单存礼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自宣布决定之日起，当事人在禁入期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

者担任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汇交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

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邮寄或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稽查局以及青岛证监局稽查处备案。当时人如果对本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

不停止执行。 

主办券商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此外，公司未在

2018年6月30日前按照规定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终

止挂牌的风险。如投资者在停牌期间对公司有任何问题，请通过以下

方式联系公司或主办券商持续督导人员：  

公司联络人：江志强 

联系电话：13356857702 

邮箱：jzq0112@vip.sina.com 

 

新时代证券持续督导员：刘国锋 

联系电话：0532-85971601 



邮箱：liuguofeng@xsdzq.cn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7日 

mailto:liuguofeng@xsdzq.cn

